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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MOTC



• 丙等3家
• 丁等1家

本轄業者

• 109年7月至9月

辦理期程

• 以109年7月至9月之基本安全紀錄為檢
核依據，符合乙等標準者則提前將評鑑
等第改列為乙等，預計於109年11月底
前完成作業並公告評鑑結果

升級查核項目

一、104年評鑑丙定業者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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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鑑作業說明

評鑑作業精進

• 實施期程：評鑑資料區間採計自109年10月至
110年3月，本局將於110年4月開始執行評鑑
作業，預計於110年6月底前完成並發布評鑑
結果

營運

安全

基本安全

紀錄

專業科技

化管理

品牌化

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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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遊覽車評鑑作業規劃內容前經
提送公路總局遊覽車產業發展
小組會議討論，並與中華民國
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及中華民國遊覽車客運
業品質保障協會討論確認



二、評鑑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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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入評鑑

(一)擅自停、歇業或主管機關已處分停業、強制停業。

(二)主事務所他遷不明。

(三)已無經營遊覽車業務或無營運車輛。
公司只有1輛車未出車營運=無經營遊覽車業務

(四)其他依規定應申請歇業之情形。



二、評鑑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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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等第

乙等 甲等 優等

有責
肇事

未有累積有責肇事死亡人
數達3人以上，或死傷人
數達10人以上，或受傷人
數達15人以上之情形

平均每車有責肇事傷亡
人數未逾0.1人

平均每車有責肇事傷
亡人數未逾0.05人

註1：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事故資料
註2：評鑑期間倘肇事案件尚無法釐清是否有責，請先向警政機關取得事故初

派表
註3：統計事故發生日於評鑑資料區間內之傷亡人數
註4：平均每車有責肇事傷亡人數=有責肇事傷亡總人數/總車輛數

勞動
紀錄

未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特定
規定紀錄逾1次案件

未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特定規定紀錄事件

註1：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動檢查違規入案紀錄
註2：統計入案日期於評鑑資料區間內之違規件數
註3：特定規定=包含工作時間、延長工作時間、例假及休息日等

(一)具備基本安全紀錄



二、評鑑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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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等第

乙等 甲等 優等

道路
交通
管理
處罰
條例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特定規定紀錄平均每車
未逾1件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特定規定紀錄平均
每車未逾0.3件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特定規定紀錄
平均每車未逾0.1件

註1：資料來源：公路監理資訊系統
註2：特定規定紀錄=變更重要設備、高速公路違規、酒駕或毒駕、一般道路超

速、危險駕駛、闖紅燈、闖平交道等
註3：平均每車違規件數=違規件數/總車輛數

公路
法/
運管
規則

1.未有違反汽車運輸業管
理規則重要規定紀錄

2.其他違反公路法規定紀
錄未逾3件

2.其他違反公路法規定紀
錄未逾2件

2.其他違反公路法規
定紀錄未逾1件

註1：資料來源：公路監理資訊系統
註2：重要規定=責令限期改善仍未改善完成、派任不合格駕駛人、駕駛人未受

訓或定訓、未實施酒測或派任酒測不合格駕駛人、駕車時間不符規定逾
1次、車輛未裝置GPS或未介接至指定平台、駕駛人資格不符、駕駛人
登記證不合格、派任逾檢或牌照吊註銷車輛營運等

(一)具備基本安全紀錄



二、評鑑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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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等第

甲等 優等

電子
化管
理

公司設有車輛行控管理單位及資訊系統
公司設有數位化電子派車單勤
務系統實施派遣管理

註1：有特定人員監控車輛行駛異常(動態系統或車機廠商後台系統)，並有
異常處理紀錄

註2：數位化電子派車單勤務系統不以監理服務網為限

酒測
紀錄

公司車輛均隨車配置有酒測器並即時記錄
酒測結果

駕駛人酒測紀錄即時回傳公司
行控單位監督管理

註1：駕駛人酒測紀錄即時回傳，可以照片或影像回傳
註2：每輛車都要有酒測器

安全
管理

設有專職管理人員執行車輛出車前安全檢查及確認派任駕駛人駕駛資格等
工作

註1：確實填寫出車前檢查表
註2：每10日至監理服務網查詢駕駛人目前駕照狀況

(二)專業科技化管理



二、評鑑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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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等第

甲等 優等

駕駛
人教
育訓
練

公司駕駛人每年至少均實施2次以上教育訓練
(須具備含教育訓練日期、講師、簽到表、教材及照片等資料供查核)

註1：因每半年至少辦理1次教育訓練，故須確認108年下半年及109年上半
年均有辦理教育訓練，並有紀錄可稽

註2：本次評鑑區間為109年1月至6月，且駕駛人到職時間可能不足半年，
爰該項目標準之認定以到職該公司滿3個月以上之駕駛人應至少實施1
次以上教育訓練為原則。

駕駛
人獎
懲制
度

訂定駕駛人獎懲制度及實施紀錄佐證

(二)專業科技化管理



二、評鑑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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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等第

甲等 優等

車輛
規模
及先
進駕
駛輔
助系
統設
備

1.公告後首次評鑑
(1)車輛數達10輛以上且30%以上車輛裝設
有1項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2)車輛數8輛以上未達10輛者至少4輛以上
車輛裝設有1項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設備

2.第二次以後評鑑車輛數應達10輛以上且
50％以上車輛裝設有2項以上先進駕駛
輔助系統設備。

公告後首次評鑑車輛數達15
輛以上且50%以上車輛裝設有2
項以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第二次以後評鑑車輛數應達15
輛以上且80％以上車輛裝設有3
項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

註1：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包含車道防偏移警示系統(LDW)、車前防撞警
示系統(FCAS)或緊急輔助煞車系統(EBA、EBS)、全車影像監控設備
等3項系統設備

註2：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設備部分，業者提出單據或購買契約、驗收證明等
佐證資料，由本局各區監理所確認項目達標情形，參加優等符合性評
鑑者另再由評鑑小組現場查核。

註3：車輛規模：由本局公路監理資訊系統挑檔統計評鑑資料區間內每月車
輛數之平均值

(二)專業科技化管理



二、評鑑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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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等第

優等

經營
策略

例如經營理念、營運發展計畫、財務規劃、品牌行
銷計畫等。40％

由評鑑小組現場聽
取業者簡報，並就
各項目查核評分，
優等業者總分應達
八十分以上。勞動

環境
例如福利制度、促進性別工作平等措施、員工協助
方案推動計畫等。25％

品牌
形象

例如駕駛人服儀、車隊識別、ISO認證等。20％

創新
作為

例如創新管理、創新服務等。15％

(三)品牌化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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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鑑作業說明

年度評鑑作業

動態調整等第

統計基本安全紀錄資料

達甲等以上標準

達優等標準

申請優等符合性評鑑

實地就品牌化經營
項目評分

乙等

甲等

優等

未申請

申請

未達乙等基本標準
不列等 (輔導改善)

申請甲等符合性評鑑
未申請

達優等標準

未達優等標準

依監理機關查核結果
確認專業科技化管理

項目達標情形

申請
⚫ 年度評鑑評列乙等以上

每半年定期檢核安全紀錄
或發生重大傷亡有責事故
• 安全紀錄不符原等第標準
→調降等第

• 安全紀錄屬應不予列等
→評列不列等

⚫ 年度評鑑評列不列等
完成改善得申請檢核半年
以上安全紀錄
• 確認達乙等標準
→改列乙等

達乙等標準

達甲等
標準

未達甲等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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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車前整備工作

行車

安全

駕駛人安全教

育訓練及出車

勤前教育

車輛落實各項

檢查與保養維

修工作
宣導乘客安全

逃生及繫妥安

全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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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遊覽車教育訓練新制

依交通部公路總局109年7月9日路運稽字第1090080169B號函，遊覽車客
運業業者自109年下半年起，應依本局規劃之上課時數、課程、教材大綱及
師資條件，對所屬駕駛人辦理1次以上之行車安全教育訓練，請貴所於公司
查核或與業者座談時積極宣（輔）導，並適時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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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遊覽車教育訓練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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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65歲延齡

【作業1：汽車運輸業公司所屬逾65歲大型車駕駛人名冊登錄備查】

汽車運輸業公司將所屬逾65歲大型車駕駛人名冊逕於監理服務網登錄，或送
轄屬公路監理機關，由運輸業管理科輸入公路監理資訊系統(M3)備查。

【作業2：駕駛人至評鑑合格醫院做體檢及認知功能測驗(或至醫院受檢開立無患有失
智症證明)】

民眾持身分證(或居留證-限大陸配偶、外籍配偶)、最近2年內拍攝1吋之
彩色相片3張、65歲至68歲大型車職業駕駛人體格檢查表及職業駕駛人換
領駕駛執照登記書至評鑑合格醫院做體格檢查及認知功能測驗。

【作業3-1：換發有效期1年駕駛執照】

民眾持身分證(或居留證-限大陸配偶、外籍配偶)、駕駛執照、1吋彩色照
片、汽車運輸業所屬65歲至68歲大型車職業駕駛人體格檢查表及職業駕駛
人換領駕駛執照登記書(體檢、認知功能測驗合格或無患有失智症證明)至
監理所(站)櫃檯抽取號碼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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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65歲延齡

【作業4：換領遊覽車客運業專辦交通車駕駛人登記證】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7條，汽車運輸業調派所屬逾六十五歲持有合格大
型車職業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執行駕駛勤務時，除符合本規則其他規定外，並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限於上午六時至下午六時執行駕駛勤務。
二、每日總駕駛時間以八小時為限；連續駕車三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
休息，休息時間如採分次實施者每次應不得少於十五分鐘。連續兩個
工作日之間，應有連續十小時以上休息時間。
三、遊覽車客運業限調派其駕駛交通車。

【作業5：申請上午六時至下午六時以外時段執行駕駛勤務】
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交通車因業務需要：
1.承接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交通車之契約文件或證明文件。
2.預估駕駛人接駁之起訖時間。
3.屬逾65歲駕駛人配合出勤之名單(含駕駛姓名及身分證字號)。
4.由汽車運輸業者檢附上開資料載明申請事由及申請駕駛時段，向所轄監理
所站提出申請核准，各區監理所站並依上開合理時段核准各該逾65歲駕駛人
可容允行駛之起訖日期及時間，並於函文中載明務必須將公文隨車攜帶備查。



17

五、65歲延齡

未取得遊覽車專辦交通車駕駛人登記證-----不得出車

違規事件 統一裁罰基準

派任未持有大客車職業駕駛執照以上
資格之遊覽車駕駛員

第一次：處該公司新臺幣六萬元罰鍰
並吊扣該違規車輛牌照三個
月。

第二次：處該公司新臺幣九萬元罰鍰
並吊扣二分之一營業車輛牌
照三個月。

第三次以上：處該公司新臺幣九萬元
罰鍰並廢止其汽車運輸
業營業執照及吊銷全部
營業車輛牌照。

派任所持有遊覽車駕駛人登記證之車
種類別與實際駕駛車種類別不符之遊
覽車駕駛員

第一次：處該公司新臺幣三萬元。
第二次：處該公司新臺幣六萬元。
第三次以上：處該公司新臺幣九萬元。



交通部公路總局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MOTC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